
嶺東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研究生助學金實施辦法 

94.10.12 94 學年度第1 學期第1 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通過 

97.5.15 96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獎助本系研究所學生從事研究，提高學術水準，特依據「嶺東科

技大學獎助學金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助學金係補助性質，申領者需協助系所之教學、研究或行政工作。  

第三條 本助學金各類分配額度總額，由本校獎助學金預算依本校各系（所）一

般研究生（錄取榜單為在職生者除外）註冊人數比例分配之。中途休學、

復學研究生之獎助學金由本系（所）分配之經費下適時調配。  

第四條 領取本助學金之研究生，如有協助校內有關研究、教學及行政工作不力

之情形，或有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得由本系限制申請或停撥本

獎助學金。 

第五條 本助學金之發給期限，新生自九月起至翌年六月止，舊生自七月起至  

翌年六月止。本系研究生之助學金金額得每學期調整一次，領取學生名

冊由本系造冊後，送學務處彙整按月造冊請款 

第六條  本助學金應於公告規定時間內，由申請學生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

件，向本系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助金之各類名額與核定由本系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公告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